
贺 兰 县

教育体育局文件
贺教发〔2024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贺兰县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方案》
的通知

局机关相关室办，各学校：

现将《贺兰县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抓好落实。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4 年 8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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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县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在集中整治中开展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

膳食经费管理、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》

（集中整治组〔2024〕2 号）精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《自治区教育厅

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堂管理提高服务保障能力的通

知》（宁教发〔2020〕124 号）等管理规定，结合贺兰县实际，

制定《贺兰县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方案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县委、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由县教体局牵头负责，各部

门协同发力，相关学校积极推进，利用暑假“窗口期”，县属 7

所中学食堂由委托经营平稳过渡为自主经营模式，2024 年秋季

开学前，确保贺兰县县属 7 所中学食堂及 13 所农村集中配餐按

时供餐。

二、领导小组

确保实施方案顺利进行，成立贺兰县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

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陈保家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
副组长：马永芬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

朱雪艳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

周平奉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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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蒋建国 县教育体育局规建办主任

陈沛娟 县教育体育局财务室主任

郑春燕 县教育体育局人事办主任

许子寒 县教育体育局综合办主任

7 所中学食堂及 13 所农村集中配餐学校校长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周平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统

筹协调各方力量，按照实施方案稳步推进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，

协调处置解决实施自主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定期向组长汇报

工作开展情况。

三、主要工作

贺兰县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同步一体推进。

（一）资产清算，企业退场。贺兰县中学食堂委托经营及农

村学校集中供餐的经营合同已经到期，原则上原设施设备保持基

本不变，由各校负责对本校食堂资产进行盘点，主要盘清学校原

有资产和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经营时自购设备的数量、

规格、功能及购买时的价格，由县教体局联合财政局聘请第三方

进行评估，提请县人民政府研究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和回购。学

校现有设施设备不能满足运营需求的，学校采用自购方式解决，

涉及金额较大的，由教体局统一协调处理。

责任单位：规建办、各学校

（二）人员招聘，学校入场。学校食堂管理全面实行党组织

领导的校长负责制，校长是第一责任人，对学校食堂管理负总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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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校长领导、后勤负责人（在编）、教师代表组成的食堂管理

领导小组，建立学校分管领导、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人员、

家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等组成的膳食委员会。配备标准：食堂从

业人员由在编和编外聘用人员共同组成，学校根据供餐实际和岗

位需求合理配备从业人员，用餐人数在 200人以内的，食堂从业

人员应不少于 3—4人；用餐人数在 200人以上且只供应午餐的，

每增加 100人应增加 1名食堂从业人员；用餐人数在 200人以上，

一天供应三餐的，每增加 60人应增加 1名食堂从业人员，用餐

人数在 500人以上的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总监 1名，食

堂财务人员 1名，专（兼）职食品安全管理员和营养健康管理员

各 1名，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。从业要求：（1）政治立场坚

定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爱国敬业，遵纪守法，无违法违纪

记录；品行端正，责任心强，吃苦耐劳，服从学校管理，无不良

嗜好，服务意识好；（2）从业人员（含分餐教师）应取得健康

体检证明并经食品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，每天上岗前严

格落实健康状况检查（晨检），每学期开学前必须进行健康检查，

身体健康方可聘用；（3）患有霍乱、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、

伤寒和副伤寒、病毒性肝炎（甲型、戊型）、活动性肺结核、化

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等传染病的人员，不能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

品工作；（4）厨师、面点师应持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，无食品

安全事故和违法记录，并定期接受营养专业知识相关培训。（5）

从业人员具有初中以上学历，食堂负责人、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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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员和营养健康管理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，食品安全管

理员应掌握与其岗位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标准和专业知

识，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，每年接受不少于 40小时的培训，

营养健康管理人员应经过营养健康专业培训，掌握营养健康与科

学配餐等相关知识。所有人员年龄原则上男不宜超过 60岁，女

不宜超过 50岁，聘用前须由本人提供公安机关出具有效的无犯

罪记录证明，学校在“全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”中进行教职工准

入查询，审核合格后方可聘用。（6）各学校根据工作实际制定

从业人员考核细则，每学期期末对从业人员进行考核，考核不合

格者解除聘用。

责任单位：人事办、各学校

（三）建章立制，规范流程。为确保自主经营工作顺利开展，

各学校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专班，按照

县教体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规范学校食堂食品安

全管理档案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学校成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，制定

校长、分管副校长、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、关键岗位人员

等岗位工作制度，定人、定岗、定责，并按照工作职责落实相关

工作。学校要建立学校食堂陪餐、家长开放日、日管控、周排查、

月调度等制度，建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。校长要在

食堂召开现场办公会，及时解决问题。学校制定食品安全自查与

报告、晨检和个人卫生管理、从业人员培训考核、加工场所环境

卫生管理、设施设备维修保养、索证索票、进货查验、食品仓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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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添加剂管理、食品留样等过程性控制制度。学校要办理食品

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，贺兰县第二中学、贺兰县第三中学、贺

兰县第四中学还需办理配送经营资质。学校按要求设置食品原材

料处理、食品加工、储存等场所，配备相应的冷藏、清洗消毒、

防蝇防鼠、洗手等设备或设施，食品处理区应合理布局，防止在

操作中产生交叉污染。学校食堂要保持空气流通，经常开窗通风。

售饭台、餐桌椅、水龙头、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表面要每餐消毒，

烟道、下水道要定期清理，积极推进餐厨废弃物分类利用和集中

处置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综合办、各学校

（四）食材招标，源头控制。学校要积极对接原委托经营企

业，根据各校每日菜谱，用餐人数，确定每种食材品种、数量、

单价，县教体局负责测算全年用量，对粮、油、肉、蛋、蔬菜、

牛奶等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进行招标采购，优先选择具备货源组

织、冷链仓储、安全检测、物流配送、持续供应、品质保障等能

力的大型连锁商超或企业为学校供应食材，确保食材原料可靠、

过程可控、源头可溯。大力推行粮油等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采购

配送“三统一”，即统一采购、统一分配、统一运送，减少中间

环节，降低采购成本，确保采购质量。坚决杜绝“三无”食品和

假冒伪劣、腐败变质、过期食品进入校园。食材配送费用，由各

校根据日用量按月结算。

责任单位：规建办、各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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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集中配餐，优化点位。贺兰县第二中学负责铁西小学

（含教学点）、铁东小学（含教学点）配餐，贺兰县第三中学负

责本校小学部、金山小学、暖泉农场小学、欣荣小学、常信小学

配餐，贺兰县第四中学负责银光小学、潘昶小学、通昌小学、立

岗小学、兰光小学配餐。学校应配备送餐车辆及工用具，车辆可

采用租赁或购买的方式解决，且保持清洁卫生，每次运输食品前

应进行清洗消毒并做好记录，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也应注意保持清

洁，运输后进行清洗，防止食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。运送集

体用餐的容器和车辆应安装食品保温设备，确保食品不得在 8℃

—60℃的温度条件下贮存和运输，烧熟后 2 小时，食品的中心温

度保持在 60℃以上（热藏）的，其食用时限为烧熟后 4 小时；

盛装、分送集体用餐的容器应有封装标识，并在表面注明加工单

位、加工制作时间和食用时限，必要时标注保存条件、食用方法

和营养标识等信息。学校应安排专门人员负责供餐企业配送食品

的查验接收工作。应重点检查配送食品包装是否完整，感官性状

是否异常，食品的温度和配送时间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等，并

做好食品留样。

责任单位：综合办、各学校

（六）规范财务管理，专款专用。学校食堂要坚持公益性原

则，自主经营食堂保本零利润。学校要建立膳食经费管理制度，

集中配餐补助资金及收取的餐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并专账

核算，确保补助资金及收取的费用全额用于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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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食堂财务支出取得合法、有效的票据，不得以自制票据或供

货单等白条入账，不得将与食堂无关的费用在食堂中开支。学校

要每月公开食堂收支情况，每年对食堂开展一次内部审计，重点

监控成本、财务管理和盈利情况，并将审计结果、整改情况在校

内公示，接受师生、家长及社会监督。食堂饭菜一律实行明码标

价，确保饭菜价格低于本地区校外同类餐饮价格。如需调整饭菜

价格，学校要组织膳食委员会充分调研市场价格，广泛征求师生

及家长意见，共同确定饭菜价格标准，公示公开后执行。

责任单位：财务室、各学校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强化组织领导。校园食品安全与膳食营养

关系广大师生身体健康，关系社会和谐稳定，各部门、各学校充

分认识学校食堂自主经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把此项工作当作政

治任务来抓，坚决克服“等、靠、要”思想，学校要成立以校长

为组长的工作专班，立即部署快速推进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

感落实责任。

（二）明确目标，强化工作举措。各学校要以秋季开学前为

时间节点，倒排工期，细化责任分工，精准施策，完善设施设备，

配齐从业人员，严控食材采购、加工制作、分餐售卖、运输配送、

财务管理等全过程，明确各岗位职责，校级统筹一体推进，确保

事事有人抓、件件有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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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传导压力，强化工作落实。各部门、各学校要围绕“一

件事全链条”，进一步增强协同配合，切实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

学校末梢，县教体局牵头协调解决自主经营中的重大问题，无法

解决的，要及时向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，全力

保障学校食堂自主经营工作于秋季开学前完成。单位或个人慢作

为、不作为、乱作为等履职不到位，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。


